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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食網購減肥藥 少女心悸

坐骨神經痛丸摻雜西藥

商場出招吸郵輪碼頭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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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啟德郵輪碼頭將於6月
12日正式啟用，全球十大郵輪之一「海洋水手號」預定
於當晚停泊，本港各大商場都準備出招，迎接首批郵輪
旅客。其中觀塘apm為旅客提供免費專車接載，又舉辦
港式手信市集招待旅客，並提供眾多消費優惠。新地租
務總經理馮秀炎昨日表示，郵輪碼頭有望令東九龍成為
本港旅遊新地標，首批郵輪旅客預計為商場帶來逾200
萬元生意。

專車迎送飲「頭啖湯」

為了搶飲郵輪碼頭落成的「頭啖湯」，觀塘apm與郵
輪碼頭營運商攜手合作，於碼頭提供免費專車接載旅
客，每15分鐘一班，往返碼頭及商場接載郵輪旅客，馮
秀炎指出，夜市一向是apm強項，商店於凌晨12時關
門，食肆更會開店至凌晨2時，適逢今次「海洋水手號」
於晚上8時抵港，估計多數旅客沒有報名參加本地團，
故有利前往apm的人流。

除了期望增加人流量，apm亦特別開設港式手信市
集，將富有香港特色的經典懷舊美食及文化共冶一爐，
當中包括缽仔糕、蛋卷、龍鬚糖、合桃小食等傳統貨
品。馮秀炎又表示，適逢6月12日是端午節，旅客更可選
購多款特色粽，品嚐節慶美食。除了購買手信，晚上更
上演變臉國粹絕技及港式拉茶表演，讓旅客認識中國傳
統藝術及本港文化。馮秀炎估計，在3,000名「海洋水手
號」的乘客中，apm可接待約1,000名旅客，人均消費可
達2,000元至5,000元，期望可額外帶來逾200萬元消費額。

管委會批事件嚴重 裁決維護公眾對專業信心

聘無牌牙醫 健4董事釘牌

牙醫董啟堯自2005年開始沒有繳交續牌費用，
後於2008年7月起被牙醫管理委員會除名，

但仍舊於 健牙科醫務所執業至2010年4月，最終
於2011年被人揭發，去年被法庭判罰2萬元。而該

健牙科醫務所的4名前董事兼牙醫，包括冼仲
彥、朱啟裕、周家華及蘇永棠，則被控於2008年至
2010年期間，聘用無註冊牙醫董啟堯在 健執業。
牙醫管理委員會今年5月曾就事件展開聆訊，認為
對4人的指控成立，裁定4人專業失當。

助非法執業　予病人安全錯覺

案件昨日正式宣判，4人均沒有出庭，由代表律
師聽判刑。牙醫管理委員會暫委主席陳祖貽在裁決
時形容，是次為嚴重事件。他指出，4人身為董
事，有法定責任確保醫務所的運作，要符合法例要
求。而他們提供設備、場地及職員給無牌的董啟
堯，是協助他非法執業，給予病人安全的錯覺，令

公眾有錯誤信息，以為
診所內服務的都是註冊
牙醫。董啟堯被除牌後
已不合資格操作相關儀
器，4人仍然在2008年
及2010年，兩度與他簽
新約，令事件更為嚴
重。

考 慮 到 4 人 承 認 指
控，牙醫管理委員會判

健前行政總裁冼仲彥除牌3個月，餘下3人包括周
家華、朱啟裕及蘇永棠就被判除牌2個月，不設緩
刑。陳祖貽強調，聆訊的目的不是要懲罰事件涉及
的4名牙醫，而是要保障公眾對牙醫專業的信心。

「在香港法例裡，無牌行醫是一項嚴重的事件，我
們要保障市民健康，所以牙醫管理委員會會很嚴肅
地處理該件事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生署昨日呼籲
市民不要從互聯網購買
或服用沒有標籤或沒有
清楚標示成分的減肥產
品，因為該些產品可能
含有未標示及已被禁用
的西藥成分，服用後可能危害健康。衛生署接獲醫院管理
局通報，一名19歲女病人因心悸於上月24日前往屯門醫院
急症室求醫，該病人表示曾服用經互聯網獲得的7種沒有
標籤的減肥產品。因此，臨床診斷出她的症狀可能由藥物
相關的不良反應所引致，她接受治療後已於翌日出院。

衛生署發言人說：「醫管局的化驗結果顯示，該7種產
品的其中6種分別含有未標示或被禁用的西藥成分，包括

『西布曲明』、『氫氯 』、『氟西汀』、『樸爾敏』和
『比沙可啶』，而另外一種產品則含有動物甲狀腺組織。衛
生署的初步調查發現該批減肥產品是病人從互聯網購買
的。該批產品據稱是從泰國一所醫院獲得。衛生署的調查
仍在繼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生署
昨日呼籲市民不應購買或使用一種標示
為「坐骨神經痛丸」的產品，因該產品
懷疑摻雜了受管制藥物成分。

衛生署在監測行動中，於市場購得該
款產品以作化驗。政府化驗所的化驗結
果顯示，該產品含有兩種未標示的受管
制西藥成分「布洛芬」及「雙氯芬
酸」。但該產品並沒有在香港註冊為藥
劑製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生署批
出一年進修假期，保送一名助理署長級
女醫生考取大律師資格以協助部門運
作，期間可獲全數薪金，每月13萬3千多
元。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認為做法
適合，又指部門首長有權因應需要，按
規定安排員工培訓。

助理署長獲全薪進修

衛生署助理署長蔡美儀獲批一年進修
假期，並可獲發全數薪金，月薪13萬3千
多元。高永文昨回應時稱，有關做法符
合公務員事務政策，公帑使用得宜，他
說，若署長認為有需要，是有權安排員
工接受培訓，「公務員事務政策，每個
運作部門的首長是可以按照政府指定的
權力範圍，他們在運作中有需要的話，
亦有適合的公務員需要接一些與其職務
相關的培訓時，有其既定的機制及規
矩，並按此去做的。在此事上，據我了
解，衛生署是按照既定規矩，是可以這
樣做」。

法例專家有利部門運作

高永文認為，若衛生署有一名熟識國
際衛生法例的專家，對部門運作亦有幫
助，「我們現在不斷面對一些傳染病的
挑戰，所以每個國家及地區都愈來愈重
視這個國際衛生的法例，所以若果部門
首長覺得，在部門中都有一些專家同時
又有法律的知識，會對部門的運作會有
幫助。我個人認為，這是適合的」。

衛生署表示，若透過政府內部程序尋
求法律意見，部門必須就個案提供詳細
闡述及從公共衛生角度作出指示，以協
助部門能更有效地獲得適時的法律意
見，經詳細考慮認為，在內部栽培有法
律專業知識的公共衛生專家，是最適切
及實際的方法。

已簽承諾書 最少做３年

蔡美儀去年11月起獲批一年全薪進修
假期，做實習大律師，以便考取執業資
格。蔡原為衛生防護中心緊急應變及資
訊處主任，一直協助部門因應國際衛生
條例的轉變，為本地公共衛生條例作出
相應修訂，她已根據公務員規例簽署承
諾書，保證受訓後繼續服務政府不少於3
年。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
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質疑，衛生署助理署
長獲批全薪假期進修一事是否必要，會
要求政府解釋。她表示，此事對其他公
務員不公平，政府需要具強烈理由解釋
為何保送衛生署官員考取法律資格。她
又說，很多部門都需要有法律知識的官
員，是否表示政府需要供每一個部門的
首長讀法律。她會向政府詢問，若全薪
假期進修是否計長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4名 健牙科醫務公司前董事兼牙醫，因聘用未註冊牙

醫執業近2年，被牙醫管理委員會裁定專業失當，4人分別被判除牌2個月至3個月。牙醫

管理委員會認為事件嚴重，指4人有責任確保醫務所提供合法的牙科服務，而此次裁決是

為維護公眾對牙醫專業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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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apm為郵輪旅客提供免費專車接載，又舉辦港式

手信市集，並提供眾多消費優惠。 王維寶 攝


